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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安全是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，校园交通关系着

广大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。大学校园人员密集，交通情况复

杂，具有特殊性。而摩托车行驶速度快，安全性能低，易发生

交通事故，且行驶噪音大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，不适宜在大学

校园行驶。为维护校园道路交通秩序，预防安全事故，参考兄

弟高校相关做法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徐

州关于市区部分路段限制摩托车通行的通告》等法律法规和文

件精神，经 2023年 7 月 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决定自 2023 年 8

月 1 日起，摩托车（轻便摩托车除外）禁止驶入南湖校园全部

区域、文昌校园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区域。 

特此通知 

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

2023 年 7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23 年 7月 9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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